
 

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
 

行政处罚决定书 

（湘乡）应急罚〔2024〕58 号 
 

被处罚单位：湖南湘乡**水泥有限公司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30381****** 

7168) 

地址：湖南省湘潭市湘乡市棋梓镇**村*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邮政编码：41142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晏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职务：负责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38******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违法事实及证据：2024 年 5 月 23 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李灿华、谭伟依法对湖 

南湘乡**水泥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：未按照《生产经营单位 生

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/T29639-2020 的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

救援预案，并将此线索交办棋梓镇应急办调查处理。经调查，该违法行为属实 

。 以上行为主要证据如下：证据一：企业营业执照、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

复印件各 1 份，证明了企业的身份信息； 

证据二：现场检查记录、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各 1 份，证明 2024 年 5 月 23  日 

我局执法人员对湖南湘乡**水泥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，发现该公司未按 

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； 

证据三：湖南湘乡**水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晏*委托其总经理赵**办理案件

的委托书、赵**的总经理任命书、吴**的办公室主任任命书、吴** 

湘乡市应急管理局 
（印章） 

2024年8月22日 
 

 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：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，一份交被处罚人（单位）。 
共3页 第1页 

（扫描查收电子文书） 



 

（扫描查收电子文书） 

 

的安全管理员培训合格证书及赵**和办公室主任吴**的调查询问笔录和两人

的身份证复印件各 1 份，证明了个人的身份信息， 同时证明了企业存在的上述

违法行为属实； 

证据四：企业的员工花名册 1 份，证明了企业的从业人员为 26 人，未超过 100 

人。 

证据五：现场检查图片 3 张，证明企业存在的上述违法行为属实。 

以上事实违反了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：“生产经营 

单位应当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相关标准，结合本单位组织管理体系 、   

生产规模和可能发生的事故特点，与相关预案保持衔接，确立本单位的应急预  

案体系，编制相应的应急预案，并体现自救互救和先期处置等特点”的规定，依 

据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第四十四条第（一）项：“生产经营单位 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等部门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  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的规定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罚款；   

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直 

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：（ 一

) 未按照规定编制应急预案的”的规定，参照《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

量基准》（2022 版）第七章第四节第一条的规定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

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（六）项的裁量基准执行。依据《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  

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（2022 版）第一章第一节第十二条第（一）项，生产经营 

单位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，从业人员一百人以下的，   

责令生产经营单位限期改正，处少于二万元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生产 

 

湘乡市应急管理局 
（印章） 

2024年8月22日 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：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，一份交被处罚人（单位）。 
共3页 第2页 



 

（扫描查收电子文书） 

 

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十万元以上少于十二万元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  

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少于三万元的罚款。从业人员超  

过一百人的，责令生产经营单位限期改正，处二万元以上少于三万元的罚款；  

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十二万元以上少于十四  

万元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少于  

三万元的罚款” 。鉴于该单位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，且相关责任人对违法行为 

的整改高度重视，态度积极，主动整改，责令该单位限期改正，决定给予湖南  

湘乡**水泥有限公司人民币叁仟壹佰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。                 

处以罚款的，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至湘乡市财政局非税收 

入汇缴结算户(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乡支行) ，账号  19040313190249823  

67 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本机关有权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 第 

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 

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。 

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依法在 60  日内向湘乡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

, 或者在6 个月内依法向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但本决定不停 

止执行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 

行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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